
汪清林区基层法院 

关于加强审限管理的规定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法院审判管理，推进审限管理规

范化，提高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率，根据我国诉讼法以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件审理期限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本院实际，

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对本院案件审限进行监督

管理； 

第三条 案件审理确需延长审限的，承办人应填写延长

审限呈批表，说明不能如期结案的原因和拟结案日期等事项，

层报审判庭领导和院领导批准。 

第四条 院领导同意延长审限的，应对延长审限后的办

结日期做出明确要求；严禁倒签批准延长审限日期。 

  第五条 办理审限延长手续后，案件承办人应及时通知

案件当事人，并说明延长审限的原因。 

第六条 办理审限延长手续后，案件承办人应于五日内

将申请延长审限的呈批表向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备案。 

第七条 每年批准延长审限案件数原则上不得高于本年

度本院收案数的 2%。 

第八条 应结合审判工作实际，在本院延长审限案件比

例数范围内，自行拟定本院各业务庭及承办人每年报请延长

审限案件数比例，并报审判管理办公室备案。 

第九条 具有法定事由应暂停计算审限的案件，承办人

应自暂停审限计算之日起五日内，填写暂停计算审限备案表，

说明暂停计算审限的事由及拟恢复计算审限的日期，层报审

判庭领导和院领导批准后，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备案。 



第十条 审判管理办公室应建立案件审限管理台帐，对

本院案件进行审限动态监控，定期排查和清理，对临近审限

且未结案的案件应及时警示、催办，对登记备案的延长审限

案件及暂停计算审限案件进行跟踪、督办，对超审限案件进

行通报并要求承办人撰写书面报告进行说明。 

第十一条 要将本规定的执行情况纳入工作部署，作为

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和评先、评优的重要依据。 

第十二条 审判人员故意拖延办案，或者因过失延误办

案，超审限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或弄虚作假、不如实填报有

关事项的，除承担考核责任外，依照《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

分条例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予以处分。 

第十三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